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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2_9E_E6_B3_95_E8_c67_270111.htm 2007年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国家司法考试大纲》与2006年相比，大的变化只有一

点：即新增了第九章“行政给付”。另外，大纲第八章更名

为“行政合同和政府采购”，将原来的第八章和第九章进行

了合并，考点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删减，行政诉讼法部分一些

考点进行了细化，但教材内容基本没变。此外，大纲列举了

四个新增的法规即：《残疾人就业条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但是这些新增法规可

考性不强，因此，以下重点对新增的行政给付进行解读。 行

政给付一章主要讲的是行政给付的概述以及行政给付的种类

，由于对行政给付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构的研究还不深入，

因此，2007年的 司法考试即使考查，也只可能出一道选择题

，重点主要是行政给付的概念、法律结构和种类。 行政给付

是又称行政物质帮助，它是指行政机关对公民在年老、疾病

或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其他特殊情况下，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或政策等规定，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如金钱或

实物)或与物质有关的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给付属应申

请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给付以相对人申请为前提

。因为获得行政给付，对于符合给付条件的相对人来讲是法

律上的一项权利，行使还是放弃这一权利，由相对人自己决

定，如果相对人要求获得给付，应向行政机关申请。 行政给

付的法律结构，是指行政给付义务与公民社会权与其他公法



受益权相互关系。在个案中注意区分是个体权利还是行政机

关的普遍性给付义务。只有属于个体权利的，个体才有资格

申请行政给付。例如政府对城市失业人员提供最低生活费用

，是可以直接有公民个人申请的福利项目，属于公民的个人

权利。但是像制定环保规划属于行政机关的普遍性给付义务

，公民只能通过听证等形式参与行政决策过程。 行政给付的

种类有很多，主要包括物质、资金帮助和公用机构。目前在

我国物质、资金帮助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抚恤金。这是

最为常见的一种行政给付形式。一般包括对特定牺牲、病故

人员的家属的抚恤金、残疾抚恤金以及烈军属、复员退伍军

人生活补助费、退伍军人安置费等。2.特定人员离退休金。

这里指由民政部门管理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的离休金或退

休金和有关补贴。3.社会救济、福利金。这里包括农村社会

救济，城镇社会救济，精简退职老弱病残职工救济以及对社

会福利院、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社会福利机构的经费资助

。4.自然灾害救济金及救济物资。这里包括生活救济费和救

济物资、安置抢救转移费及物资援助等。5.社会 养老保险金

等。公用机构的设立和运行，是政府履行行政给付义务的方

式之一，主要用于履行面向社会的普遍和持续的公共服务职

能。例如：政府及办的学校、 医院、养老院、图书馆、博物

馆、电视台、出版社、报社、政策性金融机构等。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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